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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非正常损失进项税额转出的税务认定分歧

李 波 石青青

渊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武 汉 430223 武 汉 市 国 家 税 务 局 信 息 中 心 武 汉 430015冤

（一）

本地一家具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业务是

用外购木材生产家具。该企业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分属当地

国税、地税两个部门征管。去年冬天，该企业一批价值 20 000

元（对应的进项税额 3 400元已抵扣）木材因管理不善引发的

火灾而烧毁，清理后取得含税变价收入 5 000元。

在认定损失和税务处理时，该企业依据国税部门的指导，

将此批原材料对应的进项税额 3 400元全部转出。其认定的

损失为 23 400元（20 000+3 400）。

然而，在进行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地税部门认为企业的做

法不正确，有放大损失之嫌。其理由是，该企业损失的原材料

并没有 20 000元，因为有变价收入，所以进项税额不用全部

转出，只将没有变价收入的那一部分进项税额转出，即：原材

料未损失部分为 21.37%［5 000衣（1+17%）衣20 000伊100%］，原

材料损失部分为 78.63%（1-21.37%），则应转出的进项税额为

2 673.42 元（3 400伊78.63%），其认定的损失为 22 673.42 元

（20 000+2 673.42）。

地税部门认定的损失比企业认定的损失少 726.58元，并

以此调增了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企业再次与国税部门沟通，

但国税部门仍然坚持此笔进项税额应全额转出，这让企业觉

得十分困惑，同样的一笔涉税事项，为何两个税务部门认定会

有差异。国税部门认定此笔存货是全额损失，地税部门认为只

是部分损失，究竟孰是孰非。

（二）

笔者认为，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双方的观点都不完全

正确。

先看国税部门的认定，其依据是《增值税暂行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第十条规定：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

税劳务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增值税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条例第十条第

（二）项所称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

烂变质的损失。很显然，本案中的企业库存的材料是因管理不

善而造成的损失，认定为非正常损失是符合《条例》和《细则》

之规定的。问题是在有部分转让价值的情况下，该不该认定为

全额损失呢？《条例》及《细则》并没有明确，这就需要相关人员

在正确领会增值税立法意图的前提下进行职业判断。

我们知道，增值税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中性，另一

个是连续性。增值税的中性突出地表现为不重复征税，即只对

货物或劳务销售额中没有征过税的那部分增值额征税，对销

售额中转移过来的、以前环节已征过税的那部分销售额不征

税。增值税的连续性是指随流转环节征税和扣税，销售方的销

项税额同时也是购货方的进项税额，一环扣一环，宛如一个环

环相扣的“链条”。《条例》中对进项税额转出作出规定是针对

那些因退出增值税流通领域而导致增值税“链条”中断的情

形。回到此案本身，该公司损失的存货对应的进项税额是不是

应该全额转出呢？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将这批存货分为两

个部分（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一部分为完全毁损并无转

让价值的，我们称之为 A，另一部分为未完全毁损并且有转让

价值的，我们称之为 B，显然 B的转让价值就是 5 000元（含

税）。在取得转让价值的情况下，转让 B的增值税为 726.5元

（5 000衣117%伊17%），如果依照国税部门的意见此批材料进项

税额全额转出，实际上对 B部分就重复征税了，这显然是不

符合增值税中性特征。

从另一个角度看，B虽然没有形成预期的新产品，但是其

并没有退出流通领域，其价值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到其他产品

上，其增值税链条并没有中断，将购进 B的进项税额转出也

是不合理的，违背了增值税连续性特征。

从不重复征税和保持增值税连续性的角度看，地税部门

的观点要更为合理一些，但是也有瑕疵：在计算不用转出进项

税额的部分存货（B）占全部存货（A+B）的百分比时，分子是

收入（5 000衣117%），分母却是成本（20 000），这不符合配比原

则，说得简单点，把 B的售价与进价等同起来了。

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在确认此批存货应转出

的进项税额时，笔者更倾向于地税部门的观点，即部分转出而

非全部转出。但为了符合配比原则，笔者认为可以用一定的方

法对地税部门的观点进行修正。我们可以测算出该公司的销

售成本率，用这个销售成本率与取得的变价收入（不含税）相

乘就可以得到不用转出进项税额的部分存货（B）占全部存货

（A+B）的百分比。这样，在确认此批存货应转出的进项税额

时，既符合增值税立法意图，也符合配比原则。

与此同时，笔者认为对现行《细则》第二十四条关于非正

常损失的相关规定进行完善也是很有必要的，将其改为：条例

第十条第（二）项所称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

丢失、霉烂变质且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损失。这样可以减

少不必要的争执，从立法技术角度保证财政分配关系的明确

性，将税收经济成本和社会总经济成本降到最低。茵

援 上旬窑45窑阴


